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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年3月14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机构。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更换会计事务所情况说明 

公司原审计机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经连续多年为公司提

供审计服务，因其近期年审业务密集与业务人员变动，同时伴随公司业务的快速

扩张，商业模式的不断升级，战略转型发展需专业指导，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在时间和人员安排等方面已不能满足公司的需要，为更好地适应公

司未来业务发展需要，确保公司审计工作和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公司决定更换会

计师事务所。 

经与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信”）商洽并经公

司审计委员会提议，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为公司2016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财务报告年度审计费用合计70

万元(不含税)。 

公司已就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与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

了事先沟通，征得了其理解和支持。公司对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 

二、拟聘会计师事务所概况 

大信系由我国现代会计先行者吴英豪先生创建于1945年。由其学子——武汉

大学兼职教授吴益格先生重建于1985年，是我国最早创办的两家本土会计事务所

之一。 



 

重建后，经过30多年的发展，大信已经发展为立足北京、分所遍布全国，常

年为100余家国企提供审计、税务、咨询、造价等专业服务，业务收入超过十亿

元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综合评价前百家事务所排名中，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连续多年稳居前十。 

目前大信总部（注册地）设在北京，在武汉、山东、上海、深圳、吉林、江

西、重庆等八个省市设立地区业务总部，下辖辽宁、四川、广州、江苏、河南、

广西、云南等16家分所，并在香港设有分所；形成了一支以“三师”（注册会计

师、注册税务师、注册造价师）为核心的专业团队，目前拥有合伙人近百位，注

册会计师超1000人，员工4000余人。 

大信以其规模和实力，获得会计中介机构各种执业资格，包括H股企业审计

资质；财政部、中国证监会颁发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建设部批准颁发的

工程造价咨询（甲级）资质；国土资源部颁发的土地咨询Ａ级资质；国务院国资

委授予的中央企业审计资质。 

三、更换会计师事务履行的程序 

1、公司董事会已提前跟原审计机构就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进行了沟通，

征得其理解和支持； 

2、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执业质量

进行了充分了解，认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为上市公司服务

的资质要求，能够胜任工作。 

3、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4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将为公司提供 2016 年度

审计服务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更换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并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对该

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4、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4 日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机构。 

5、《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经核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

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相关审计资格，并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

能力，能满足公司 2016 年度相关审计的要求。公司拟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事项

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经核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相关审计资格，并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

与能力，能够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勤勉、尽职地发表独立审计意

见，较好地履行其责任和义务。公司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事项审议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害全体股东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

保证公司审计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一致同意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为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机构，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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